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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 學年度醫藥暨應用化學系課程委員會第 3 次委員會議紀錄 
 
時  間：民國 103 年 3 月 18 日﹙星期二﹚中午 12 時 O 分 

地  點：第一教學大樓九樓 935（學院共用討論室） 

 

主 持 人：張 夢 揚 記  錄：李 文 婷 

出 席 人：王麗芳、陳義龍、陳泊余、許智能、王志光、陳信允 

黃俊嬴、陳喧應 

校外委員：陳永華（請假） 

學生代表：化二：陳怡婷、化三：陳盈妤、化四：劉彥佑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 

本次會議主要是討論(1)本學系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「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標準」檢核表。

(2)本學系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「課程大綱、進度表審查」檢核表。(3)本學系「縱貫性學

用合一課程模組」規劃案。(4)本學系 103 學年度碩士班/博士班全英文授課課程大綱與進

度表。(5)討論本學系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增科目審查案。(6)本學系 103 學年度學分變

動表案。(7)討論本學系 103 學年度大學部新生及舊生科目學分表。(8)討論本學系 103 學

年度碩士班學分表。(9)討論本學系 103 學年度博士班科目及學分表。(10)討論本學系羅珮

綺助教續聘案（103.8.1～104.7.31）。 
 

貳、提案討論： 

第 1 案 
案由：本學系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「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標準」檢核表，請審議。 
說明：附件 1（傳閱資料） 
決議：「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標準」檢核表之科目均符合本學系專業核心能力與能力指

標及檢核表之檢核項目，審議通過，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 

 
第 2 案 

案由：本學系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「課程大綱、進度表審查」檢核表，請審議。  
說明：附件 2（傳閱資料） 
決議：「課程大綱、進度表審查」檢核表之檢核項目均建置完整，審議通過，送交學院 
      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
第 3 案 
案由：本學系「縱貫性學用合一課程模組」規劃案，請審議。 
說明：附件 3（P4-P6） 

        決議：修正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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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案 
案由：本學系 103 學年度碩士班/博士班全英文授課課程大綱與進度表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附件 4（P7-P36） 
「高雄醫學大學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辦法」業已於 98 年 10 月 30 日 98 學年度第       
一次校務暨第三次行政聯席會議通過，自 99 學年度起實施。 
依據「高雄醫學大學教師授課時數核計辦法」第三條第六款，課程如為本校三

級三審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開設之全英語授課課程（英語課程除外），本國籍教

師授課時數得以 1.5 倍計算。 
全英語授課課程之申請，英語課程大綱與進度表為基本檢核項目，需於申請同

時檢附。 
英語授課課程需於每學期重新提出申請，本表格統一由學院(中心)彙整填列

後，檢附相關資料送交校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 

第 5 案 

案由：討論本學系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新增科目審查案，請審議。 

   說明：大學部「化學專業實習(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Chemistry)三上/選修，2 學分」主負 
         責教師─杜采潓老師。檢附資料：課程大綱、進度表、校外審查意見、校外審查 
         意見回應表、課程目標與學習成效標準一覽表，如附件 5（P37-P42）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課程進度表需以學生實習課程為訴求落實在每週授課進度上，請主負責教師修正

後，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第 6 案 

案由：本學系 103 學年度學分變動表案，請審議。 

說明：附件 6（P43-P44） 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第 7 案 

案由：討論本學系 103 學年度大學部新生及舊生科目學分表。 

說明：新生科目學分表：附件 7（P45-P54） 
舊生科目學分表：附件 8（P55-P64）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      
第 8 案 

案由：討論本學系 103 學年度碩士班學分表。 

說明：附件 9（P65-P66）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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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案 

案由：討論本學系 103 學年度博士班科目及學分表。 

說明：附件 10（P67- P68）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如附件。送交學院課程委員會審議。 

 
 

第 10 案 

案由：討論本學系羅珮綺助教續聘案（103.8.1～104.7.31）。 

說明：附件 11（P60-P70） 

決議：羅珮綺助教之教學評量有效平均約 4.896 左右，並徵詢助教本人之意願，同意羅 

      珮綺助教續聘一年至 104.7.31。 
基於本學系專任助教聘任實施要點之規範，助教任期為可續聘一年，但僅限續

聘一次，往往助教與學生從磨合期開始到逐漸適應，即因體制下規範而需另尋生

涯規劃，少子化的衝擊，選擇繼續至博士班深造的比率也逐年下降，時空背景的

轉變，與當初設置的初衷也有所改變，藉由本次續聘案，本學系可以思考是否需

鬆綁其規範，當然這也需要相關的配套措施及考核標準。 
本案建議提交系務會議詳加討論。 

   
參、臨時動議： 

大學部化學實驗課程，請主負責教師及助教規範學生遵守實驗室規則，操作實驗時穿著實

驗衣、戴手套，並著包覆式鞋子，不可穿涼鞋、拖鞋或短褲。若操作試藥有濺出或噴出之

可能，宜配戴安全眼鏡；處理粉末試藥，應配戴防粉塵口罩，處理有機試劑，則應配戴防

毒面罩，並選擇合宜的濾罐。請主負責教師應嚴格要求做好個人防護，並突擊檢查。（許

智能教師 提） 

 
 

肆、散會：下午 13 時 30 分。 


